上海市教育考试院文件
沪教考院中招〔2026〕1号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2026年上海市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
各区、梅山后方基地考试招生机构：
依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转发〈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关于2026年上海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细则〉的通知》（沪教委基〔2025〕28号）要求，为统筹做好考试招生工作，现就2026年上海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5月等级性考试和6月合格性考试报名工作安排如下：
一、考试科目和时间
（一）5月等级性考试

	考试日期
	考试时间
	等级性考试科目

	5月5日
（星期二）
	9:00-10:00
	化学

	
	13:00-14:00
	思想政治

	
	15:30-16:30
	物理

	5月6日
（星期三）
	9:00-10:00
	历史

	
	13:00-14:00
	地理

	
	15:30-16:30
	生物学


（二）6月合格性考试
	考试日期
	考试时间
	合格性考试科目

	5月18日（星期一）
-5月22日（星期五）
	物理、化学、生物学技能操作测试

	6月28日
（星期日）
	9:00-10:00
	化学

	
	13:00-14:00
	思想政治

	
	15:30-16:30
	物理

	6月29日
（星期一）
	9:00-10:00
	历史

	
	13:00-14:00
	地理

	
	15:30-16:30
	生物学

	6月30日
（星期二）
	8:00起开考
	信息技术


其中，物理、化学、生物学技能操作测试，以及信息技术科目的具体考试时间以准考证为准。
二、报名与报考组织
（一）报名报考方式
各区、梅山后方基地考试招生机构（以下简称“区招考机构”）通过登录上海市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考试管理系统”）组织本区普通高中在籍在读学生（以下简称“在校生”），高中阶段其他学校在校学生、年满18周岁的社会人员、取得初中毕业或结业证书的社会人员（以下简称“其他考生”）的报名和报考工作。
1.在校生报名报考
在校生报名报考和相关信息确认时间为：3月26日10:00至3月28日16:00。
在校生通过其学籍所在学校集体报名报考，其基本信息由本市普通高中学籍管理系统提供。各学校根据所在区安排的时间于4月7日至4月11日期间组织本校学生对报名报考信息进行确认。若学生基本信息有误，可向其学籍所在学校提出更改申请，按上海市中小学学籍管理系统修改要求进行更正。学生在休学期间不得参加相应科目的报考。具有本市普通高中学籍的外籍学生可自愿参加。
2.其他考生报名报考
其他考生由本人通过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的方式完成报名报考。
网上报名：考生可于3月26日10:00至3月28日16:00登录上海市教育考试院“上海招考热线”网站首页（网址：www.shmeea.edu.cn）的“考试报名”栏目进行网上报名报考。已报名参加2026年高考的考生，在选择等级性考试报名区时，须与高考报名报考区一致。
现场确认：考生完成网上报名报考后，须进行报名报考信息的现场确认。若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确认，视为本次报名报考无效。现场确认时间为4月10日至4月11日（9:00至11:00，13:00至16:00），请考生与家长持网上报名所用的有效证件和初中毕（结）业证书[年满18周岁的考生可不提供初中毕（结）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到报名地所在的区招考机构办理现场确认手续，现场确认地点详见（附件1）。考生和家长应仔细核对报名报考信息确认表上的信息，并签字确认。
首次报名参加本市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考生须先进行网上注册，准确填写考生个人基本信息和报考科目信息，并在线上传本人照片，确认提交后不得更改。完成网上报名报考和现场确认后，取得报名号，报名号是考生参加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唯一的身份识别号码，遵循“一人一号，多次使用，动态管理”的原则。
已参加过本市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考生可凭当年注册时填写的有效证件号或已获得的学业考报名号登录，登录初始密码为证件号中不含字母的后6位数字。如需更改系统内的姓名和证件号码，须向区招考机构提供变更申请书和公安机关出具的变更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二）报考要求
1.5月等级性考试报考要求
5月等级性考试设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6门科目。考生可根据高校招生要求和自身兴趣特长，在6门等级性考试科目中自主选择3门参加考试。
合格性考试成绩合格的高三在校生，可直接选择相应科目的等级性考试进行报考。参加过本市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其他考生若已取得相应科目的合格成绩，可直接报考对应科目的等级性考试。合格性考试成绩不合格的考生不得报考对应科目的等级性考试。

考生报名参加本市统一高考当年，应同时选择报考3门等级性考试科目，报考后不可更换考试科目。

2.6月合格性考试报考要求
6月合格性考试设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和信息技术7门科目。其中，物理、化学、生物学3门科目含技能操作测试。
高一年级在校生可报考的合格性考试科目为：信息技术。
高二年级在校生可报考的合格性考试科目为：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信息技术。
在高一、高二年级未取得合格性考试合格成绩的在校生可向其学籍所在学校申请报考相应科目的合格性考试。因休学等原因在籍但不在校就读的学生不得参加报考。
其他考生可自愿报名参加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信息技术7门科目的合格性考试，但无需报考物理、化学、生物学3门科目的技能操作测试。
3.其他说明
考生不得再次报考已合格科目的合格性考试。
在校生若有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信息技术7门科目合格性考试成绩不合格的，在校就读期间可再次参加对应科目合格性考试作为补考；若有其他科目合格性考试成绩不合格的，由所在高中学校组织补考。
其他考生若有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信息技术7门科目合格性考试成绩不合格的，可再次参加对应科目的合格性考试。
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上海市普通高中学生学籍管理办法〉的通知》（沪教委基〔2014〕22号），经体育行政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确认的学生运动员，参加本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可选考6门科目（其中思想政治、语文、数学、外语为必考科目）且考试成绩合格是获得毕业证书的条件之一。国际课程班学生参加本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思想政治、语文、历史、地理科目考试且成绩合格是申请毕业证书的条件之一。
所有考生完成报名报考后，学校、区统一打印报名报考信息确认表，由学生本人和家长核对签字确认，信息一经确认不得修改。考生签字后的报名报考确认表由学校、区保管备查，保存期三年。报名完成后，各区招考机构通过考试管理系统，统计本区报名、报考情况。

三、外省市成绩认定
根据《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关于外省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沪教考院中招〔2022〕2号）（以下简称“外省市成绩认定管理办法”）规定，由外省市转学进入本市普通高中就读的学生（须学籍转入本市，下同），若已参加过外省市省级（含直辖市、自治区，下同）考试机构统一组织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可持省级考试机构统一组织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证明或成绩单等相关材料，申请本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相应科目的考试成绩认定。
成绩认定仅限于本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科目，等级性考试成绩不予认定。在2026年1月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报名期间已提交并审核通过外省市成绩认定申请的考生，本次无须再申请。
考生申请认定的外省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相关科目的成绩经上海市教育考试院认定为合格后，不可再参加相应科目的合格性考试；若学生本人申请参加本市相应科目的合格性考试（以实际参加考试为准），其原成绩不再予以认定。
在校生可持省级考试机构统一组织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单等相关材料、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于3月26日至3月28日向学籍所在学校提出申请，填写《外省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认定申请表》（见附件2）。学校于3月26日至3月28日通过考试管理系统进行外省市成绩认定申报。
未转学进入本市普通高中就读的其他考生如需申请外省市成绩认定，可参照外省市成绩认定管理办法执行。其他考生持省级考试机构统一组织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证明或成绩单等相关材料原件和复印件、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于3月26日至3月28日（9:00至11:00，13:00至16:00）到报名地所在的区招考机构提交申请，填写《外省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认定申请表》（见附件2）。区招考机构通过考试管理系统进行外省市成绩认定申报。
区招考机构于3月31日完成本区相关学生的申请和审核。经市教育考试院审核后，区招考机构于4月10日向考生反馈外省市成绩认定结果。考生签字确认的《外省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认定确认表》一式两份，一份由考生本人留存，一份由区招考机构保管备查，保存期三年。
四、成绩公布
5月等级性考试、6月合格性考试成绩的具体查询时间及渠道另行通知。
五、成绩有效期
（一）合格性考试成绩有效期
合格性考试“合格”成绩始终有效。
（二）等级性考试成绩有效期
等级性考试成绩仅当年有效。
附件：1.2026年各区其他考生网上报名信息现场确认地点
          2.外省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认定申请表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
              2026年3月9日
附件1
2026年各区其他考生网上报名信息
现场确认地点
	区
	地址
	咨询电话

	黄浦
	金陵中路189号
	53078139

	徐汇
	百色支路28号
	54361041

	长宁
	茅台路472号
	62787558

	静安
	新丰路558号
	62882414

	虹口
	大连西路203号
	63061213

	普陀
	中山北路3489弄24号
	62601510

	杨浦
	延吉东路55号
	55833009

	闵行
	山花路128号
	64921788

	宝山
	宝山七村88号
	66593210

	嘉定
	嘉定区复华路7号东门
	59927207

	浦东新区
	南码头路118号
	58308120，58307991  58303406

	金山
	金山石化二村289号（南楼）
	57952056

	松江
	松江中山二路590号
	57815945

	青浦
	青浦区北淀浦河路1000号2楼
	69220499，59205052

	奉贤
	南桥镇古华路632号
	37527078，57418108

	崇明
	崇明区城桥镇新崇北路7号
	59623080

	梅山
	梅山总校招生办公室
	025-86706684


附件2
外省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认定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区
	
	学校
	
	年级
	

	报名号
	
	证件号码
	
	申请年月
	
	原高中
所在省
	

	科目
	语文
	数学
	外语
	地理
	信息
技术
	思想
政治
	历史
	物理
	物理
技能操作
	化学
	化学
技能操作
	生物学
	生物学
技能操作

	原始
成绩
	
	
	
	
	
	
	
	
	
	
	
	
	

	注：1.本申请仅对本市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合格性考试成绩进行认定；
    2.申请认定的科目名称必须与本表所列科目名称相同；
3.需要认定的科目成绩（等第）填写在相应位置上，不需要认定的科目，请填“/”；
4.附身份证、原省级考试机构统一组织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单等相关材料的复印件（原件备查）。

	我承诺上述成绩和信息真实有效。若提供虚假信息，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学生签名：
监护人签名：
                      年    月    日
	学校审核人签名：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区招考机构审核人签名：
区招考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办公室                  2026年3月12日印发


